
湛江货物出口航海 铁路 陆路运输条件书办理

产品名称 湛江货物出口航海 铁路 陆路运输条件书办理

公司名称 广东省广分质检检测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新基村新基大道1号金科工
业园2栋1层101检测中心

联系电话 020-66624679 13719148859

产品详情

如何判断是危险品还是非危险品

一、共同原则

从MSDS/SDS判断，简单来说就是看第2部分（危险性概述）和第14部分（运输信息）就可以清楚知道货
物是否属于危险品。但这个原则在中国、印度、印尼等等为出发港时需要谨慎。

因这几个由于政府对危险品运输的规则制定，有着“万一出事，政府可以免责”的种种倾向，从不考虑
企业因遵守规则造成实际操作难度高和成本高昂。因此，有些企业向实际承运人递交的MSDS往往是伪造
。

所以我们看完第2、14部分提示为非危险品时，要再看看MSDS里CAS NO.（按CAS
NO直接在网上查真实的MSDS）和第9部分理化性质（注意看FLASH
POINT判断是否3类和PH值是否属于酸碱）以及第11部分毒性指标（看是否属于6.1类）。

二、鉴定报告

一些发货人专业到可以去修改全部MSDS数据，甚至自己出具MSDS。当承运人觉得MSDS不可信时，会
要求发货人出具第三方检验机构的鉴定报告。在中国，出具空运货物鉴定报告的机构经IATA认可，如果
海运，一般指定上海化工研究所和广州化工研究所的报告。在此说明一下,这些报告只对送样的样品负责
（所以在报告上品名会用于提单上或运单上的货名），但是好多发货人会通过稀释样品浓度或者干脆找
替代样本来送检（所以有些时候海关不认可经营单位出具的鉴定报告是这个原因）。

三、H.S.CODE.

通过落实货物的品名和H.S.CODE（海关确认货物的商品编码），可以终确认货物的化学名称，然后根据
化学名称去查核判断是否危险品，这个做法存在片面性。



四、如何判断危险品等级

根据正确MSDS，查找CAS NO.再查询出UN NO 或危险货物等级编号判断危险品等级。

《货物运输条件鉴定书》

一、定义

当货物在进行航空运输、水上运输、公路运输、铁道运输时，为了保证运输的安全，必须了解货物的运
输危险性。货物运输条件鉴定就是依据国内外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的法规、标准，对货物的运输安全性作
出鉴定和建议。国际上对出口危险货物在包装、积载、隔离、装卸、管理、运输条件和消防急救措施等
方面都有特殊而严格的要求。对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鉴定，旨在保证装有出口危险货物的包装容器
符合相关要求。使用未经鉴定或者经鉴定不合格的包装容器的危险货物，不准出口。

二、鉴定标准

货物运输条件鉴定除了依据IATA危险货物规章(DGR)2005、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第14版、GB《
危险货物品名表》、GB《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》以及物质安全数据表(MSDS)等，还有以下相关标
准和要求。

《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》(IMDG Code)、《危险货物品名表》、《铁路危险货物品名表》、《危险化
学品名录》、《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》GB 13690、《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》GB
30000系列、《化学品安全资料表 内容和项目顺序》ISO 11014、《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
内容和项目顺序》GB/T 16483、《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指南》GB/T
17519、《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》GB 15258、《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》（GHS）、《欧盟
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、标签和包装法规》（CLP法规）。

三、出具单位

四、那些货物需要办理

1.粉末类货物：转态为粉末的货物都必须提供货物运输条件鉴定报告，如螺旋藻粉、各种植物提取物。

2.化工类货物：化工品大体可分为危险化工品和普通化工品。在运输当中常见为普通化工品，很多承运
人都要求客户提供货物运输条件鉴定报告，证明货物属于普通化工品，不是危险品的鉴定报告。

3.带油性的货物：如汽车零件可能装有燃料或残余燃料的发动机、化油器或油料箱；野营设备或用具可
能易燃液体如煤油、汽油。

4.带电池的货物：如电器设备可能含有电池；电动器如割草机、高尔夫车、轮椅等，可能含有电池水等
货物。

5.液体、气体及可能含有液体、气体的货物：如某些仪器含有整流管、温度计、气压计、压力计、水银
转换器等，因这些货物有可能含汞。

6.带磁性的货物一般是空运做鉴定；根据IATA902国际航空运输协议要求，被测物品表面2.1m处的任意磁
场强度应小于0.159A/m（200nT）才可作普货运输（出具普货鉴定）。凡是物品中含有磁性材料的货物均
会在空间产生磁场，需进行磁性货物的安全监测，以保证飞行安全。

五、出具的流程



1.向机构申请，按机构填写表格，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表格。

注意事项

（1）货物名称必须填写样品的具体物质名称、不可仅填写代号、型号或规格代码等；

（2）电池类的产品在“货物名称”必须写电池的类型及电池的型号等必要技术参数；

（3）有机颜料需写明颜料的商品名称或CI通用名称；

（4）请如实填写样品的生产厂家和申请鉴定单位，报告一旦出具不可做任何更改；

（5）送检单位应尽可能提供送检样品的“MSDS”;

（6）如果因送检单位未填写或错填申请表的必须项，导致的取件时间延时、报告错误、产生额外费用等
均由客户承担；

（7）对于《货物运输条件鉴定书》，申请表中的“运输方式”栏一定务必填写，如不填写，本中心将一
律默认为空运，不予更改，由此导致的取件时间延时、报告错误等均由客户方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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